
（以上内容由坪山区商务局填写）
坪山区2025年度经济发展专项资金

第二批项目资助合同书
  项目名称：                                                  
  管理单位（甲方）： 深圳市坪山区商务局           （盖章）
  申请单位（乙方）：                              （盖章）
  合同签订地：深圳市坪山区
坪山区商务局
二○二五年编制
合同书填写说明
一、乙方应认真校对项目名称与乙方名称，项目名称与乙方名称必须准确、真实，与《坪山区2025年度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申请书》中的项目名称与申报单位名称完全一致，如不一致或不准确、不真实的，本合同书无效。（若公司名称有变更的，应同时提交变更证明文件）

二、资助金额应同时填写大小写，且大小写金额必须一致，如不一致的，本合同书无效。
根据《深圳市坪山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坪府办规〔2023〕1号）（以下简称《办法》）、《深圳市坪山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资金支持措施》（深坪府办规〔2023〕2号）、《深圳市坪山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资金支持措施》（深坪府办规〔2023〕3号）（以下简称《措施》）的有关规定，为顺利完成深圳市坪山区2025年度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第二批以下资助项目：

	序号
	项目类别
	资助金额（万元）

	1
	
	

	2
	
	

	3
	
	

	4
	
	

	合计
	


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根据《办法》和《措施》的相关规定及乙方的申请材料，甲方同意在乙方满足资助条件的情况下向乙方发放深圳市坪山区2025年度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共计人民币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小写：￥        万元。）乙方应提供的收款账户为该公司基本账户，不得指定第三方账户收款。
乙方完全清楚并保证执行《办法》和《措施》的全部条款，乙方充分理解并清楚获得甲方发放的本次资助的全部条件，乙方保证申请本项目所提交的申请书及相关附件和项目实施过程中向甲方提交的所有文件均真实合法、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及披露不完全情况。

如乙方在资金申请及使用中存在弄虚作假、谎报瞒报行为或违反本合同第二条约定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全额退还本次资助资金，乙方应予退回。构成刑事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乙方接受甲方及其授权委托机构对项目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接受并配合甲方及其授权委托机构对项目进行实地考察、绩效评估，并按要求及时报送项目申报及批复文件、项目绩效等相关资料以及企业发展相关数据；如乙方不予配合，甲方有权收回本次资助资金，乙方应予退回。

乙方保证所申请的项目不会对其他单位及个人的知识产权等权利构成实质或潜在侵权，如被认定为侵权，甲方有权视情形部分或全部追回本次发放的资助资金，乙方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侵权法律责任。
根据本项目具体情况，本合同未约定的事项，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可以订立补充协议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如补充协议与本合同的约定相抵触的，优先适用补充协议。
甲乙双方发生争议，应本着协商一致的原则解决，如合同争议经协商解决不成的，甲乙双方均应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八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应依据《坪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深圳市坪山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坪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深圳市坪山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资金支持措施>的通知》《坪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深圳市坪山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资金支持措施>的通知》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 本合同是一式肆份，甲方持叁份，乙方持壹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第十条 经乙方确认，因本次资助所需，书面文件送达及争议解决时法律文书送达联系人及地址如下：

	乙方（公司名称）： 

联系人： 

邮箱：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以上信息如有变化，应书面通知甲方，如因上述信息错误或未及时书面告知甲方导致无法直接送达的，书面文件发出后第7日视为已送达。（以下无正文，为合同签署页）

（以下无正文，为合同签署栏）

甲方：深圳市坪山区商务局
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乙方：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资助年度： 2025年度          合同编号：2E494254-SWJ-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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